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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學的邏輯性定律加註系統 
之必要性

蔡有光、盧清佑、鄭凱元 *

邏輯屬於哲學領域的範疇，探討以語言推理的各種原則。隨著分子生物學的進

步，也開啟了邏輯與科學相互結合的契機。然而，（古典）邏輯應用於（生命）科

學時，並無法全盤套用原有的邏輯原則。為了讓生命科學的推理更加嚴謹，我們必

須修正原有的邏輯規則，甚至加入新的邏輯規則。有條新規則強調：使用邏輯敘述

的生命科學定律，必須註明該定律成立的生命系統條件。這不但凸顯生命科學定律

受限於實驗系統的局限性，也合理解釋了前臨床階段細胞、動物實驗的結果，為何

會與臨床階段人體試驗結果發生差異。而這群定律不像是物理、化學領域的眾多宇

宙定律，他們並非絕對不變，而是會因時因地而變化，屬於相對性的科學定律。

一、現代生命科學必須使用邏輯做數據解讀

分子生物學是生命科學最新、最重要的進展。一九六〇年代的分子生物學，原

在探討 DNA、RNA、蛋白質三類巨分子其序列資訊間的相互聯結。之後證明，生

命多以 DNA序列當作模板產生 RNA，依據 RNA序列製造蛋白質。以生物功能的

角度來看，蛋白質是真正具備化學、物理功能的生命分子，是負責生物功能的實務

性物質；而 DNA則是記載這些物理、化學功能的序列資訊，是負責生物功能長期

持續傳遞的資訊性物質。介於 DNA和蛋白質之間的 RNA，也是屬於資訊性物質，

但是負責 DNA、蛋白質間短期性的序列資訊傳遞。總而言之，序列資訊的傳遞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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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會從 DNA流動到 RNA，再從 RNA流動到蛋白質。另外，DNA是遺傳物質，

可以把序列資訊從親代生命系統傳送到子代生命系統。一九八〇年代後，分子生物

學家應用 DNA-RNA-蛋白質的序列資訊流動方式，開發了新的科學技術，可以藉

由改變 DNA、RNA的序列資訊，精確地改變特定的蛋白質功能。

第一大類的分子生物學技術，是關閉蛋白質功能，發生從一到〇的變化，也

就是讓蛋白質功能「消失」。在邏輯上，「消失」是定義必要條件的核心觀念：當

X「消失」保證 Y「消失」時，我們就定義：X是 Y的必要條件。若是使用分子生

物學技術，使得蛋白質 X消失，而生物活性 Y隨之消失時，我們自然也推斷：蛋

白質 X是生物活性 Y的必要條件。使用這類的實驗探討因果關係時，由於 X是可

操縱變數、是原因，Y是回應變數、是結果，也可以改寫成 X是 Y的必要原因。

這裏有個重要的古典邏輯互易規則 (reciprocity)修正，當初「X是 Y的必要條件」

就全等於「非 Y是非 X的必要條件」，在分子生物學的結論中，X、Y位置若是互

換，會有倒果為因的謬誤；因此，這個全等推導並不適用於探討因果關係的生命科

學。

第二大類的方法，是打開蛋白質功能，使之發生從〇到一的變化，也就是讓

蛋白質功能「出現」。在邏輯上，「出現」是定義充分條件的核心觀念：當 X「出

現」保證 Y「出現」時，我們就定義：X是 Y的充分條件。若是使用特定分子生物

學技術，使得蛋白質 X出現，而生物活性 Y隨之出現時，我們就可以推斷：蛋白

質 X是生物活性 Y的充分條件。使用這類的技術探討因果關係時，X是可操縱變

數、是原因，Y是回應變數、是結果，也就改寫成 X是 Y的充分原因。如同上面

提到的邏輯修正，「X是 Y的充分條件」、「非 Y是非 X的充分條件」的互易全等

關係，一樣不適用於探討因果關係的生命科學。

「必要」和「充分」源自二元性的概念，黑白分明、明確而沒有歧義，對於

講究精確闡述實驗數據的科學家，當好好運用這類概念。目前生命科學領域，「必

要」和「充分」的觀念很普遍嗎？以《自然》期刊的原始論文為例，二〇一八年

共有八七八篇科學論文，其中二四〇篇論文使用了兩大類的分子生物學技術，但

有趣的是，並沒有任何論文的本文使用「必要」(necessary)這個單字，而使用「充

分」(sufficient)這個形容詞的論文僅有八篇。雖然兩個單字各有其同義詞，但「必

要」、「充分」的使用率還是顯然偏低，似乎犯了「結論不到位」(understatement)

的謬誤；由於「必要」、「充分」邏輯概念的使用沒有共識，以至於大部分的研究



•   95   •

「上帝、生命與宇宙： 
在十字路口的當代科學與哲學」專輯 生命科學的邏輯性定律加註系統之必要性 

者由於不熟悉，因怕發生錯誤而避免使用這些字眼。另外，有些論文的確在題目中

使用了這兩個單字，但檢查其實驗方法，並未用到「打開」或「關閉」類的生命科

學實驗，這就犯了「言過其實」(overstatement)的謬誤。顯然也有少數的研究者，

因誤解而錯用了「必要」、「充分」。過與不及，都是邏輯推理上的錯誤。綜言之，

根據現代生命科學的數據特性，的確應該好好運用「必要」、「充分」的概念，才

是到位確實的數據解讀。然而這類二元性邏輯推理的推廣，還需要生命科學界的共

同努力。

二、生命科學的「必要」且「充分」兩難問題，以及 
「充要兩難」的解方

假設我們使用人體細胞 Z，針對它的生物活性 Y進行測試，當使用分子生物學

技術使蛋白質 X消失，沒有蛋白質 X的細胞 Z，生物活性 Y的確跟著消失。因為

蛋白質 X消失，生物活性 Y消失，我們可以下：

「蛋白質 X 是生物活性 Y 的必要條件」 （語句 1）

的結論。我們也可以從沒有蛋白質 X的細胞 Z當作起點做推論，這個細胞的生物

活性 Y是〇，當讓蛋白質 X表現在這個細胞時，生物活性真的隨著出現了；蛋白

質 X出現，生物活性 Y出現，我們就下了：

「蛋白質 X 是生物活性 Y 的充分條件」 （語句 2）

的結論。按照這個範例做推論，根據任何一組這樣的「打開」、「關閉」的數據，

我們就可以直接推論：

「蛋白質 X 對於生物活性 Y，既是必要條件，也是充分條件」 （語句 3）

的衍生結論。很顯然地，這是相當突兀、直觀上有問題的「充要兩難」。

這樣的兩難，也會發生在不是以細胞作為實驗本體的生命系統。例如：凡是健

康的人都有一個健康的心臟，對有心臟衰竭的病人來講，心臟不健康，當然是不健

康的病人。健康的心臟不見了，人體健康就不見了，我們就下：

「健康的心臟是人體健康的必要條件」 （語句 4）

的結論。假使醫師跟衰竭嚴重的病人決定，要用心臟移植的方式來恢復健康，在移

除心臟、新心臟尚未植入的手術時期，是沒有心臟、不健康的人體；隨著植入健康

的心臟，人體健康也隨之恢復；健康的心臟出現了，人體健康也跟著出現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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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下：

「健康的心臟是人體健康的充分條件」 （語句 5）

的結論。接著，我們真的可以下：

「健康的心臟對於人體健康，既是必要條件，也是充分條件」 （語句 6）

的結論嗎？如果不行，為何會出現這樣的「充要兩難」呢？又如何防止「充要兩

難」的發生呢？

我們可以加註配對實驗的對照組，看看是否能夠防止「充要兩難」的發生。配

對實驗的對照組，也就是操縱變數發生變化的生命系統。以第一個例子來說，測得

「蛋白質 X是生物活性 Y的必要條件」的實驗配對中，對照組是人體細胞 Z，蛋白

質 X會從這個細胞消失，加註生命系統後，就變成：

「對人體細胞 Z 來說，蛋白質 X 是生物活性 Y 的必要條件」 （語句 7）

的結論。而測得「蛋白質 X是生物活性 Y的充分條件」的實驗配對中，這時的對

照組是沒有蛋白質 X的人體細胞 Z，蛋白質 X將會出現於這個細胞，註記對照組

後，就變成：

「對沒有蛋白質 X 的人體細胞 Z 來說，X 是生物活性 Y 的充分條件」

 （語句 8）

的結論。由於系統不同，「必要」和「充分」的結論句，就不能疊加，也就不會推

導出「充要條件」的謬論。

同樣檢視第二個例子，由於必要條件的測試，使用的是健康的人體，推論就修

改成：

「對健康的人來說，健康的心臟是人體健康的必要條件」 （語句 9）

的結論。相對地，測試充分條件的生命系統，沒有健康的心臟的人體，是配對中的

對照組。因此，語句需要修正成：

「對沒有健康心臟的人來說，健康的心臟是人體健康的充分條件」

 （語句 10）

的結論。同樣地，由於系統不同，「必要」和「充分」的結論句不能相互累加，也

不會發生「充要條件」的結論。的確透過加註生命系統，可以避免結論語句「充要

兩難」的發生，也突顯加註生命系統的必要性。因此，使用「必要」和「充分」觀

念的結論語句，都應該要有兩部分，一是推論的語句，另一則是生命系統的描繪。

在這個規則限制下，沒有註明生命系統的推論語句，都屬於不完整的判讀結果，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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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判斷他們的真偽。這也是生命科學的推理中，必須增加的新的邏輯規則。

三、加註生命系統的必要性，於生命科學、生物科技
發展的影響

如果生命科學定律真的與生命系統有關，又會怎麼影響這類研究推論的延伸

呢？由於分子生物學是以基因—蛋白質當成實驗操作的基本單位，大部分的生命科

學研究者相信，研究特定蛋白質的功能，可以由序列的類似性，延伸至功能的類

似。以研究人體蛋白質為例，由於在倫理上不允許直接拿人體做基因改造實驗，因

此使用各類動物、甚至細菌當作取代性的系統，是領域內普遍認可的研究模式。透

過分子生物學的操作，改變取代系統中的蛋白質功能，觀察其生物活性變化，以間

接方式探索這個蛋白質在人體的功能。以小鼠為例，基因體學的進步，讓我們觀察

到小鼠與人類基因體間的架構相似性。因此，在目前的新藥開發流程中，小鼠實驗

是絕對不可或缺的臨床前試驗。此外，小鼠修改其基因體的生物實驗技術已十分成

熟，目前已成功製造出數以千計的人造小鼠，可以精確關閉、打開選定的基因，探

討這些基因在特定細胞、組織、器官的功能。根據人類疾病所建立的小鼠動物系統

陸續被開發出來，也被視為發展生醫科技最重要的工具。根據「加註生命系統的必

要性」的規則，目前的確可以精確地寫出以下的科學定律：

「對小鼠來說，器官 Z1 中的蛋白質 X1 是生物活性 Y 的必要條件」

 （語句 11）

「對小鼠來說，器官 Z2 中的蛋白質 X2 是生物活性 Y2 的充分條件」

 （語句 12）

簡言之，累積數十年的科學發展，小鼠儼然已成為前臨床研究中最重要的取代性系

統。

然而，我們可以用取代系統的結論，直接由語句十一推導：

「對人體來說，器官 Z1 中的蛋白質 X1 是生物活性 Y 的必要條件」

 （語句 13）

或是由語句十二直接推演出：

「對人體來說，器官 Z2 中的蛋白質 X2 是生物活性 Y2 的充分條件」

 （語句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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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衍伸定律嗎？如果來自人類的兩種不同細胞，特定蛋白質的邏輯性因果關係都可

以大相逕庭，我們又如何保證這個蛋白質邏輯角色於跨物種時的完全等同呢？目前

透過各個物種基因體、蛋白質體計畫，已有許多資料庫記載蛋白質、RNA在各物

種的不同組織、器官分布的方式。若是拿蛋白質、RNA分布當作指標，檢查每個

蛋白質、RNA在不同物種的使用方式，總是會出現令人驚訝的發現：即使序列幾

乎相同的同一蛋白質，在人類和小鼠的分布，可以截然不同。這些資料說明著：人

體、小鼠可以透過組合不同的蛋白質零件，產生類似生理功能的器官。換言之， 如

果 X1只會出現在小鼠的 Z1器官，而不會出現在人類的 Z1器官的機率極大，從語

句十一到十三的投射就可能發生錯誤。同樣地，語句十二到十四的投射，也未必可

以永遠成立。而特定蛋白質、RNA因器官組織不同，也足以證明人類與小鼠使用

的方式並不全然相同。當蛋白質的使用方式並不全然相同，科學定律跨物種的衍伸

推論，就很容易發生錯誤。使用蛋白質的差異現象，也許可以合理解釋前臨床、臨

床試驗結果間的不一致。這也說明，取代性的動物系統對人體疾病研究的應用價

值，必須謹慎評估。

四、加註生命系統的必要性，證明生命科學的邏輯性
定律並非宇宙定律

自然科學中的物理學、化學領域，其定律通常被視為宇宙定律，不會因時、

因地而改變。生命科學領域的一般共識，目前被認為只有「規則」，但沒有所謂

的「定律」。例如：在維基百科中以人名作為名稱的定律中，多半是物理、化學定

律，並沒有任何生物學定律。真的是這樣嗎？究竟什麼是科學定律呢？根據英文字

典，透過重複實驗或持續觀察，對自然現象的描述或預測，一般就稱為科學定律。

所謂的自然現象，可以大至天文、地理，可以小至構成原子核的微粒子行為等。分

子生物學研究，的確是為了探討自然現象所做的實驗，而實驗結果也具有可重複

性，還能嚴謹地使用邏輯原則做語句陳述。因此，生命科學實驗所導出的語句，如

語句七至十，應該可以滿足科學定律的條件。

也有科學哲學家認為，科學定律通常用來釐清自然界中的因果關係。而分子

生物學透過打開或關閉蛋白質，探討生物活性是否隨之開、關，以充分、必要的基

本推理架構做蛋白質是否是生物活性間的充分原因、必要原因的推導。並且這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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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果關係，不會因為使用分子生物學技術的差異，發生任何改變；因為這樣不變

性、一致性的邏輯性語句，的確是釐清生命系統中因果關係的科學定律。

然而，生命科學的邏輯性定律是宇宙定律嗎？前面為解決「充要兩難」所推導

的加註生命系統的必要性，已經明確指出這類科學定律的限制性。證明一生命系統

的必要性因果關係的實驗，把實驗組、對照組的方向反轉，對另一系統卻是確立充

分性的因果關係。所以，同一套數據所建構的因果定律，會隨生命系統不同而截然

不同。另外，我們之前提出充分、必要的驗證結果組合，可得到四類因果關係 1，依

據「加註生命系統的必要性」的規則，若是要證明某蛋白質對於生物活性的充分、

必要性的因果關係，都得把同一個生命系統當作對照組，才能探討這類的因果關

係。而這類的因果關係，因加註了生命系統，也限制了這類關係的應用範圍。隨著

探討系統而改變，絕非宇宙定律的特徵。

拿地球生命的演化史來印證，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結論。地球約在四十五億年前

形成，第一個單細胞生物約在四十億年前出現，能進行光合作用的生物約在三十五

億年前出現，有細胞核的真核生物約在二十億年前發生，多細胞生物則約在十五億

年前出現，植物與動物則出現在七、八億年前。每跨入新的生命演化階段，就代表

新階段的生命科學定律出現了。光合作用的出現代表生命系統中光能轉變成化學能

的定律出現了；細胞核的出現，代表細胞內區隔轉錄、轉譯的定律出現了；多細胞

生物的出現，就是以細胞作為分工合作的基本單位的科學定律出現了；植物、動物

的出現，代表細胞分化所得的特定器官，成為分工合作的基本單位的科學定律出現

了。根據這樣的時間軸，不同的座標值上所對應的生命科學定律的數目，就會大不

相同。因時間而有所變動，當然不能稱為宇宙定律。

另外，試想在宇宙的另一個角落，有一個行星具備地球孕育生命的類似條件，

由於宇宙中的距離遙遠，其生命演化與地球當毫無關聯，其演化的速度與地球就很

難完全同步。即使演化的順序與地球相仿，但於時間軸的某個定點，其演化的進程

與我們的地球極可能有巨大差異；演化階段的位置不同，該星球就具備不同的生命

科學定律。如此說來，生命科學的定律會因探討的行星不同，而出現顯著差異。因

地點不同而有差異，當然也不能稱為宇宙定律。這些辯證，都在證明生命科學的邏

1 
黃彥鈞、蔡有光：〈從分子生物學的定義談起〉，《科學月刊》第 44卷第 2期（2013年），頁 119-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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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性定律，由於時間、地點不同而有所更動，當然不會是宇宙定律。


